编报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十二五”工作规划和

申报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

工作要点

一、要求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组织编报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十二五”工作规划和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2011年项目的通知》的精神，自2011年起，申请专项资金的省应制定本地区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十二五”工作规划（以下简称工作规划），申请专项资金项目必须是工作规划中的内容。

二、工作规划编制

各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要紧密围绕北京市“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科技北京”战略，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经济和科技发展要求，从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出发，统筹规划，整体部署，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利于促进本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五年工作规划。

工作规划中需要中央财政补助支持且符合《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范围的项目可申请专项资金的支持。工作规划的编制、各单位对工作规划的支持情况将作为以后年度专项资金确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专项资金申报

申报专项资金项目要以工作规划为指导，以提高本部门、本单位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以解决科技基础条件“瓶颈”问题为重点，区分轻重缓急。

专项资金主要针对各单位仪器设备购置和已有基础设施维修改造。

申报表可从北京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网（www.kytj.com）公告栏中下载。

四、时限

5月24日，将工作规划和专项资金申报书电子版发送至下述电子邮箱，两份纸质材料（加盖公章）报送市科委。无特殊原因逾期未报的，将不予受理。

五、工作信息

联系人和电话：张静  68476388

北京科学仪器共享服务网：www.kytj.com
电子邮箱：czbxmsb@kytj.com

地    址：西三环北路27号北科大厦理化实验楼4层403室

邮政编码：100089

附：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十二五”工作规划提纲

2011年5月20日

	中央补助地方科技基础条件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书

（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性质
	　
	单位性质证明扫描件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现有职工总数
	人
	其中：科研人员
	人

	现有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其中：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现有房屋总面积
	平方米
	其中：办公用房面积
	平方米

	项目类型
	1.仪器设备购置 □ 2. 基础设施维修改造 □

	项目总预算
	万元
	其中：申请中央财政拨款
	万元

	一、项目概况
	　

	参考格式

（1） 单位现状
（2） 项目主要申请理由

（3） 项目实施内容

（4） 预期社会效益

（5） 项目预算情况（如有配套资金，应说明配套资金的数额、形式和支持内容，并提供相应配套证明扫描件）

（6） 其他

注：                                                                                          
建议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详细说明：投入使用时间、建筑面积、维修改造面积等

	可在此补充上传文字说明或图片说明

	二、项目绩效目标和阶段性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阶段性绩效目标
	实施阶段
	年度
	目标内容
	阶段预算（万元）
	其中：中央财补政助（万元）
	时间（月）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
	　
	　
	　
	　
	　

	三、项目采购方式和内容

	采购方式：1.政府联合集中采购 2.部门组织采购 3.单位分散采购

	采购内容
	数量
	单价（万元）
	金额（万元）
	采购方式

	　
	　
	　
	　
	　

	　
	　
	　
	　
	　

	　
	　
	　
	　
	　

	注：请在采购内容中标明规格及型号，建议格式：***设备名称（规格及型号）


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十二五”工作规划提纲

（一）单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现状、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及长远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未来五年单位发展对科技基础条件的需求情况，以及满足该需求对首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影响或意义；

（三）单位“十二五”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工作思路和目标；

（四）单位“十二五”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主要任务（分年度、分步骤实施计划）；

（五）单位“十二五”科技基础条件建设的重点项目及预算（包括项目申请理由、项目实施内容和目标、预期社会效益等，对需要中央财政支持且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的要提供经费需求概算。如有配套资金，应说明配套资金的数额、形式和支持内容，并提供相应配套证明扫描件）；

（六）为实现上述任务，在制度、资金、人才、计划等方面的保障机制和措施。

                        2011年5月20日

PAGE  
1

